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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介入背景下的底层环境抗争研究

陈 涛，杨 悦

(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 要: 在底层的环境抗争中，国家介入表现为积极介入、消极介入与消解性介入三种类型，不同的

介入类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开创

了维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在此次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成功的关键。
虽然国家介入的主旨在于保护海洋环境，但它为底层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

支持，提高了抗争维权的组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而从整体上看，国家

介入具有选择性，导致底层社会权益维护的制度保障不足。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化介入机制，才能有

效维护底层群体权益，进而促进社会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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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底层环境抗争事

件层出不穷。作为社会底层中的重要群体类型，沿

海渔民的环境抗争日益复杂而深刻。当前，海洋开

发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粗放型开发问题比较突出，

时常导致海洋污染问题，进而引发底层群体的环境

抗争事件。而在大型海洋污染事件中，国家的介入

模式对底层的环境抗争成效产生着深刻影响，亟待

深入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我国海洋污染事件

频频发生。海洋污染事件往往导致渔民等底层群体

遭受严重经济损失，由此引发他们开展多种形式的

环境抗争。渔民能否提供海洋污染及其导致经济损

失的有效证据，是环境抗争能否取得预期效果的重

要因素。但是，受知识、技术和权威性等多种因素限

制，他们在抗争过程中常常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甚

至因此出现“法院不受理”现象［1］; 而即使法院受

理，成功索赔的可能性又很低。由此，环境抗争中出

现了“取证难”、“立案难”、“索赔难”以及“执行难”
等“四难困境”问题。而国家的介入则会直接影响

到地方政府、司法部门以及专家技术团体的态度与

立场，从而对底层群体的环境抗争行为及其预期效

果产生显著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明确

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

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

偿要求。”海洋作为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在其受到生

态损害时，国家有权作为海洋生态受害人提出求偿，

而代表国家提出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是有关

行政主管机关［2］90，包括国家海洋部门、海事部门、环
保部门和渔业部门等。由此，本文中的国家介入指的

是，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底层环境抗争的干预，对司

法部门、专家技术团体以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有关底

层环境抗争的态度和立场的引导。在底层环境抗争

中，国家介入主要有消解性介入、消极介入与积极介

入三种类型。所谓消解性介入，指的是在维稳机制等

因素作用下，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对环境抗争所采取的

瓦解性措施。当前，虽然底层抗争形式日益丰富，但

是，国家权力也呈现出多样化应对的特点: 底层有一

套抵抗策略，国家权力就创造一套策略以化解［3］。消

解性介入措施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强制性的压

制和限制性措施，二是通过“做工作”等思想政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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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对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活动予以瓦解。随着

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强制性的压制措施开始减少，

而通过“做工作”等方式展现出的柔性的消解措施日

趋增多。所谓消极介入，指的是国家行政主管机关在

环境污染事件中态度暧昧、行动滞后，甚至表现为“不

作为”姿态。比如，在蓬莱 19—3 溢油事件中，“国家

海洋局没有及时发布溢油事件环境信息及其消极影

响”，并“试图转移政府溢油信息公开的义务”［4］，由

此引发有关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

政诉讼”，状告国家海洋局“行政不作为”，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所谓积极介入，指的是国家行

政主管机关积极整合资源，为受损渔民的环境抗争提

供制度化的保障和相关具体措施。比如，墨西哥湾溢

油事件发生后，美国环保部门联合其他部门积极介入

到事件处理进程，而且，联邦政府以及奥巴马总统都

对 BP 公司强力施压，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促使

BP 公司设立 200 亿美元专项赔偿基金。而在 BP 承

诺用 200 亿美元建立赔偿基金后，美国政府仍于 2011
年底就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提起诉讼［5］302。可见，国家

的积极介入为底层社会的环境抗争与索赔诉求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这种国家层面的积极介入在

中国的环境抗争事件中出现频率还比较低，导致受损

群体的环境抗争困境重重。
国内学术界对环境抗争的曲折过程和体制性困

境开展了比较多的研究［6］，但对国家积极介入情境

下的环境抗争研究较少，由此导致对成功的环境抗

争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的考察不足。国家的积极介

入不但有助于维护底层权益，也有助于增进社会稳

定。当前，中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深入

研究环境抗争中的国家积极介入机制，对于环境受

损群体的权益维护和生态文明的制度构建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选择被称作是“中国海洋

污染索赔第一案”这一具有典型性的案例———“塔

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展开研究。该污染事件具有重

要的标本价值，并且占据了多项“第一”: 它是中国

加入《1992 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 以下简

称公约) 后，首次为维护国家海洋资源提起的油污

损害索赔案件; 首例根据《公约》向外国船公司保险

人进行索赔的案件; 院士及众多专家学者出庭作证，

在中国司法审判史尚属首次; 中国海洋行政管理部

门在法律框架内提出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涉外索赔第

一案［7］，因此，它是“中国第一起由政府出面、运用

本土法律成功进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案例”［8］，

“开创了维护我国海洋生态权益的先例”［7］。此外，

它也是国家积极介入底层环境抗争的典型案例。
当前，中国海洋污染事件呈现出高发态势，但

是，渔民的权益维护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由此导致底

层的环境抗争事件时常发生，并影响了沿海区域社

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

赔第一案”，“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渔民的环境

抗争时间长、跨度大，对这一具有标本意义的经典个

案进行深入解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

义。本文旨在研究国家积极介入对底层环境抗争的

社会影响，并探讨这种国家介入背后的社会机制，进

而探讨如何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国家介入机制，从而

在制度层面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二、“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与

底层环境抗争历程

1．“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

2002 年 11 月 23 日，载满原油的马耳他籍油轮

“塔斯曼海”轮与中国大连“顺凯 1 号”轮在天津大

沽锚地东部海域 23 海里处碰撞( 图 1) ，导致大量原

油泄漏入海［9］。《中国海洋报》的专题报道显示，在

事发附近海域的沉积物和滩涂底泥样品中都发现了

该油轮所泄原油。与事故前 1 周相比，溢油事件发

生 5 天后，海水中油类含量高于事故前 2. 2 倍，受影

响海域面积达到 359. 6km2 ; 沉积物中油类含量高于

事故前的 8. 1 倍，受影响的海洋沉积物面积达到

82. 7km2 ; 滩涂污染面积 147km2。2004 年 10 月，北

海检测中心开展的第八次检测发现，事发海域沉积

物油类含量仍高于事发前平均值 0. 76 倍［9］。可见，

此次溢油事件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了长期影响，并

且致使沿岸 1 500 余户渔民和养殖户遭受重大经济

损失，由此引发了持续多年的环境抗争。

图 1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的油污范围及其所在海域示意

溢油事件发生后，经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

洋局相关资料显示指派技术人员到事故海域调查取

证。11 月 28 日，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

起申请，要求扣押油轮，并责令其提供 1 500 万美元

担保。随后，天津海事法院下达扣船通知并将其扣

押。直到中国再保险公司代表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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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为油轮提供油污责任担保) ，为英费尼特航运有

限公司( 油轮的船东) 向法院支付 300 万美元的信

用担保后，天津海事法院才解除扣押。在国家海洋

局的授权下，天津市海洋局对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

司和伦敦汽船互保协会提起诉讼。随后，天津市渔

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也向上述被告进行索赔。天津市

海洋局提出的索赔数额为 9 479. 25 万元，其中包括

恢复期海洋生态环境损失 766. 79 万元、恢复环境原

貌采取措施的费用 8 404. 94 万元、评估费 307. 52
万元。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索赔渔业资源损

失的数额为 1 784. 8 万元，包括直接渔业资源损失

446. 2 万 元 以 及 天 然 渔 业 资 源 损 失 1 338. 6 万

元［10］194-197。2004 年 12 月 30 日，天津海事法院对此

案做出一审判决，海洋生态损失获赔 996 万元，渔业

资源损失获赔 1 513 万元、渔民和养殖户损失获赔

1 700万元［11］，具体见表 1。
表 1 分析表明，在“索赔—获赔”比例方面，天

津市 海 洋 局 索 赔 额 最 多，获 赔 额 最 低，获 赔 率 为

10. 5% ; 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索赔额最低，获

赔额较高，获赔率则最高，达到 84. 8% ; 而渔民和养

殖户的索赔额位居前两者之间，获赔额最高，达到

1700 万元，但是，他们的获赔率较低，仅为 27. 3%。
2． 环境抗争历程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和生态破坏，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同

时，受影响的渔民数量庞大。由此导致的环境抗争

历程 长、跨 度 大———自 2002 年 污 染 事 件 爆 发 到

2008 年初步画上句号，抗争历程长达 7 年。在此过

程中，渔民的环境抗争既包括依托民间组织进行的

抗争，也包括自力抗争。
所谓依托民间组织进行的抗争，主要是指受损

渔民群体通过渔民协会表达利益诉求，进而开展呼

吁、申诉、抗议和维权活动。在“塔斯曼海”轮溢油

事件中，受损渔民群体委托渔民协会开展索赔活动。
其中，河北省滦南县渔民协会代表 921 户渔民和 15
户养殖户、天津市塘沽区北塘渔民协会代表 433 户

渔民以及大沽渔民协会代表 236 户渔民［11］，通过诉

讼等方式开展了长期的抗争与索赔活动。所谓自力

抗争，指的是受损渔民不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以户

为单位开展申诉、抗议和维权活动。比如，天津市汉

沽地区 256 户渔民与养殖户作为原告开展了长期抗

争。［11］2003 年 1 月 10 日，三家渔民协会以及汉沽地

区 256 户渔民与养殖户向英费尼特公司和伦敦汽船

互保协会提出索赔［10］196，索赔总额将近 6 300 万元。
在一审判决中，渔民与养殖户因渔业捕捞损失、滩涂

养殖损失和网具损失等共获赔 1 700 余万元。截至

2008 年 4 月，行政主管部门为 1 327 名渔民和养殖

户发放 600 多万元赔偿款［12］。
无论是依托民间组织进行抗争还是自力抗争，

依法对肇事方提起诉讼都是“塔斯曼海”轮溢油事

件中受损渔民群体进行环境抗争的主要方式，在抗

争中并没有出现体制外行为。管理机构组织技术人

员调查取证、扣押肇事船只等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底层社会环境抗争中经常出现的“取证难”、
“立案难”等问题。可以说，政府与法院的正面回应

是渔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成功抗争的现实基础。

三、国家积极介入对底层环境抗争的影响

环境抗争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地

方政府、污染企业以及受损公众三者之间的利益博

弈过程。与经济实力强大的污染企业相比，受体制、
资金、技术等影响，底层群体在博弈中处于弱势地

表 1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原告索赔额及一审判决结果

单位
索赔额 一审获赔额

项目 金额 /万元 合计 /万元 项目 金额 /万元 合计 /万元
获赔率 /%

天津市
海洋局

恢复期海洋生态环境损失 766. 79

恢复环境原貌
采取措施费用

8 404. 94

评估费 307. 52

9 479. 25

海洋环境容量损失 750. 58

调查、检测评估
费用及生物

修复研究经费
245. 228 4

996 10. 5

天津市渔
政渔港监
督管理处

直接渔业损失 446. 2

天然渔业资源损失 1 338. 6
1 784. 8

渔业资源损失 1 465. 42

调查评估费 48
1 513 84. 8

渔民及养殖户

滦南县渔民协会 4 100

塘沽区大沽渔民协会 357

大沽渔民协会 471

汉沽地区渔民养殖户 1 300

6 228

— —

— —

— —

— —

1 700 27. 3

数据来源: 根据张俊的《生态索赔: 为海洋“疗伤”筹资》( 《中国环境报》2004 年 6 月 24 日) 和张晓敏的《油船泄漏之后———海洋污染涉外
索赔第一案审判纪实》( 《人民法院报》2005 年 3 月 29 日) 等资料进行的整理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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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比如，“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13］是底层环境

抗争面临的重要体制性障碍; 底层群体受到生存理

性、专业壁垒、自身的弱组织化以及技术专家的非独

立性 等 因 素 影 响，在 环 境 污 染 中 常 常“无 能 为

力”［14］; 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和政治经济渗透

性的深入，“审判性真理”限制了受害者对污染以及

污染受害的证明［15］。凡此种种，都使得底层社会的

环境抗争很难成功。而当国家积极介入后，这种格

局则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的积极介入会影响到

司法部门以及专家技术团体的立场与态度，从而为

环境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综合性支持。
1． 保证了环境抗争渠道的畅通

公共权力部门的认可与支持是环境抗争取得成

功的重要因素，特别是，法院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受损

渔民能否通过法定渠道进行抗争。目前，我国采用

的是“条块分割”式的海洋管理体制，与之对应的是

分散型的执法模式［16］。海洋、海事、渔政、环保和军

队等部门共同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形成了“多龙治

海”格局。但是，由于部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明确，受

损渔民在抗争中经常遇到相关部门相互推诿与扯皮

的现象。所以，“条块分割”的海洋管理体制以及司

法部门的设置虽然为底层的抗争诉求提供了多种表

达途径，但部门之间的责任分散和相互推诿制约了

抗争维权目标的达成。特别是，当污染企业实力雄

厚，能够为当地带来显著经济利益时，政府部门出于

经济发展和维稳的需求，并不支持甚至会限制底层

社会的环境抗争。而政府部门的这种态度会影响到

法院的立场，导致“法院不受理”局面，进而导致受

损渔民的抗争维权活动很难得到公正的判决。
在海洋污染事件中，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介

入，受损渔民开展的环境抗争很难得到地方政府

和法院的支持，其利益诉求也很难得到保障。而

国家的积极介入则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格局，它

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对渔民环境抗争的态度，促使

不同部门之间进行有效的合作，增强地方行政机

构和法院的公正性，并保证了环境抗争渠道的畅

通。当然，国家的介入与溢油事件的特殊性有关。
肇事船只“塔斯曼海”轮为马耳他籍油轮，其船东

为英国公司。溢油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政府召开

了由市司法局、海洋局、海事局和水产局等部门参

加的协调会，决定由天津市司法局负责协调证据

收集，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管理职责开展

工作。随后，天津市海洋局在国家海洋局的授权

下，代表国家开展索赔［9］。在市海洋局与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处提起诉讼后，天津海事法院采取了

本案共同涉及的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理

的审判方式，并且法官规格之高也为该院首次［7］。
在国家积极介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和海事法院

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而为渔民的环境抗争和利益

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 表 2 ) 。
表 2 说明，国家海洋局的授权为地方政府部门

的积极介入提供了制度支持，保障了渔民环境抗争

渠道的畅通。同时，这种介入破解了底层群体因地

方政府的“不作为”而难以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体

制性困境。此外，这种介入模式促使受损渔民提起

的诉讼得到了海事法院的认可与支持，避免了海洋

污染事件中经常出现的“法院不受理”现象，从而使

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成为可能。
2． 为环境抗争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持

渔民提供的污染证据是法院裁定的基础，但是，

受海洋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渔民自身知识水平的限

制，证据的搜集往往成为制约环境抗争的瓶颈。渔
表 2 “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处理过程

时间 主要事项

2002 /11 /23 凌晨 4 时 8 分，“塔斯曼海”号油轮与“顺凯一号”轮发生碰撞。

2002 /11 /28 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申请，要求扣押油轮，并责令其提供 1 500 万美元担保。此后，渔政处、渔民协
会分别提出扣押该轮申请。随后，天津海事法院下达扣船通知。

2002 /12 /20 中国再保险公司向法院支付 300 万美元的信用担保，法院解除对“塔斯曼海”扣押。

2002 /12 /26 天津市海洋局将船东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为该轮提供油污责任担保的伦敦汽船互保协会告上法庭。

2002 /12 /31 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对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伦敦汽船互保协会提起诉讼。

2003 /1 /10 三家渔民协会及汉沽地区 256 户渔民、养殖户等多家原告就渔业资源遭受的损失向英费尼特公司和伦敦汽船互
保协会提出索赔。

2004 /6 /2－2004 /6 /4 天津海事法院开庭对滦南、北塘、大沽、汉沽 1 500 余名原告的主体资格分别进行核对。

2004 /6 /24－2004 /12 /17 天津海事法院多次公开开庭审理该案件。

2004 /12 /30 天津海事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2005 /1 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7 /3 1 512 名渔民和养殖户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执行，希望尽快拿到赔偿款。

2008 /4 /3 法院为 1 327 名渔民和养殖户发放 600 多万元赔偿款。
资料来源: 根据高振会等编著《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的理论、方法及案例研究》( 第 194—197 页) 和张晓敏、徐霄《油船泄漏之后———海

洋污染涉外索赔第一案审判纪实》( 《人民法院报》，2005 年 3 月 29 日) 等资料进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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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关污染状况的主观感受不能作为法院认可的证

据，证据的提供依赖于专业的鉴定机构，而海洋污染

与损失评估对专业技术以及评估设备的要求非常

高。技术专家的非独立性影响评估结果［14］。技术

专家本应独立于行政和司法系统，以客观的态度对

污染状况进行评估。但是，有些技术专家为寻求自

身利益最大化，迎合污染企业或地方政府部门的需

要，影响了鉴定结果的客观性。同时，检验技术、统
计手段以及测量标准等方面具有模糊性［17］，增加了

底层环境抗争的不确定性。环境污染鉴定中的巨额

评估费用远远超出了渔民的承受能力，也对环境抗

争构成了制约。而当国家积极介入后，这种格局就

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国家的积极介入为证据收集和因果关系

确立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国家积极介入后，政府部

门承担了很多的证据收集工作。而政府可以实现有

效的社会动员，充分整合专家学者以及鉴定机构等

各种资源，提供及时、有效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渔民在环境抗争中的被动性。此外，评估费用

也不再成为制约证据搜集的重要因素。“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海洋局立即派海洋

监察人员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并委托国家海洋局北

海监测中心对事故海域开展跟踪监测。后者通过事

故发生前后检测数据的对比，确定了受影响的海水、
沉积物及滩涂的范围与面积。从事故发生到第一次

开庭期间，国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先后 8 次、派出

近百人进行外业调查，对 200 多个站点进行调查取

证，对上万组要素与数据进行处理［9］。天津海事法

院聘请技术专家参与事故调查与检测工作，他们在

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基础上，提出污染源诊断、污染

对象确定、污染程度分析以及损失评估的总体技术

路线等报告，并对原油扩散路径、归宿进行了模拟分

析［7］，为溢油事件的损害评估提供了有力证据。同

时，出庭作证的还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

国海洋行政管理学鼻祖”的专家、国内著名油污技

术以及防污染法律专家等众多海洋界与法律界的知

名学者［7］。在案件审理中，天津海事法院采取了

“本案共同涉及的问题作为共同证据进行合并审

理”的审判方式，由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海事法院

获取的证据同样可以作为受损渔民进行索赔的证

据。可见，正是国家的积极介入解决了鉴定机构的

不确定性、技术专家的非独立性以及资金等因素对

渔民搜集证据的限制，为其成功索赔提供了保障。
其次，国家的积极介入弥补了渔民法律专业知

识的不足。渔民通过诉讼进行环境抗争的过程，是

双方律师团队之间的博弈过程。在污染事件中，事

故责任方通常是具有雄厚资金基础的企业组织，往

往通过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的方式尽可能地减少其在

事故中承担的责任。相比之下，环境受损群体的法

律知识储备一般不高，而且，高昂的鉴定费用常常导

致他们难以请得起代理律师。此外，诉讼中的复杂

性和胜诉的低可能性，常常导致一些律师“知难而

退”。而国家积极介入后，渔民在诉讼过程中可获

取的资源则大大增加，并且吸引了高水平的律师团

队的介入，与事故责任方的律师团队相抗衡，从而改

变了诉讼中渔民的弱势地位。“塔斯曼海”轮溢油

事件发生后，天津市海洋局委托嘉德律师事务所处

理相关法律事务。在案件审理中，被告方聘请了 4
名律师，原告方则聘请了 8 名律师，同时，天津海事

法院还聘请了 7 位资深司法鉴定专家作为顾问［9］。
可见，缺乏法律知识和处于弱势地位的渔民，在国家

积极介入后，获得了律师团的专业技术支持。随后，

代理律师就溢油量、原油品质、回收量和挥发量、溢
油前后的海洋环境质量以及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了

举证［9］，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损渔民的合法权益。
3． 提高了环境抗争的组织化程度

张玉林认为，受害者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是成

功的环境抗争所需的条件之一，组织化的行动能够

赋予受害者勇气、策略和力量［18］。但是，我国的维

稳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抗争中的组织性行为异

常敏感。因此，中国的 NGO 主要致力于环境保护活

动，较少参与环境抗争事件，即便参与到具体的环境

抗争事件中，也倾向于采取“温和行动策略”［19］，即

主要是向政府部门反映问题，很少直接参与谈判和

诉讼。缺乏组织化力量不仅使得渔民无法借助于社

会组织整合资源，扩大环境抗争的社会影响，而且也

容易造成渔民群体的内部分化。
面对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污染企业，渔民需要具

备组织化的力量展开抗争，进而增加在环境抗争中

的话语权。而国家的积极介入能够提高渔民环境抗

争的组织化程度，减少受损渔民群体在环境抗争中

的分化。一方面，国家的积极介入消除了渔民对环

境抗争中组织化行为的“合法性”顾虑。在“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为渔民协会发

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奠定了基础。河北省滦南县渔民

协会、天津市塘沽区北塘渔民协会和大沽渔民协会

作为渔民和养殖户的代表，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对遭受损失的渔民进行索赔，充分表达

了渔民的诉求。由渔民协会代表渔民处理索赔事

宜，能够增强渔民环境抗争的有序性，将遭受损失的

1 500 余户渔民组织起来，更好地整合了渔民的力

量。另一方面，国家的积极介入使渔民能够借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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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海洋局北海监测中心及大量技术专家提供的证据

进行索赔，并减少了污染肇事者通过经济手段瓦解

渔民阵营的可能性，从而使渔民在长达七年的抗争

中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组织化水平。
4． 保证了环境抗争结果的执行

在环境纠纷中，如果事故责任方属于外籍企业，

即使受损群体胜诉，法院判决也会时常遭遇执行困

境。另外，如果赔款额度超过了企业的承担范围，并

且污染企业没有其他组织的资金支持，即使受损者

取得了胜诉，也会出现法院的判决结果难以执行的

现象。这些都对环境抗争目标的达成构成了制约。
当国家积极介入后，得到授权的政府机构代表

受损群体和污染企业展开交涉，能够有效地保证审

判结果的执行。“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发生后，天

津海事法院扣押了“塔斯曼海”油轮，在其支付 300
万美元担保费用后才解除扣押［11］。2007 年 3 月，渔

民和养殖户向天津海事法院提出申请执行，申请尽

快拿到赔偿款。按照常规做法，应该等案件全部审

结之后再发放执行款，但天津海事法院考虑到渔民

及养殖户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决定提前分批按比

例向为渔民和养殖户发放赔偿款［12］。可见，即使渔

民最终能够胜诉，如果肇事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结

果，那么没有国家作为后盾的渔民仍然很难得到

赔偿。

四、结 论

作为“中国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塔斯曼海”
轮溢油事件是国家积极介入底层环境抗争的典型案

例，这种国家介入是底层环境抗争取得预期目标的

关键。在海洋污染事件和底层环境抗争事件频发的

背景下，深入探讨国家介入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为了构建制度化的国家介入

机制，从制度层面维护底层社会的权益，我们需要对

此次溢油事件中的国家介入模式展开深度反思。
首先，在大型海洋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

是底层环境抗争得以成功的关键。底层的环境抗争

普遍面临着“立案难”、“取证难”、“索赔难”和“执

行难”等困境，而国家的积极介入促使地方政府和

海事法院“积极作为”，从而为环境抗争提供了有效

的制度渠道和专业技术支持，提高了环境抗争的组

织化程度，并为判决结果的执行提供了机制保障。
在“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如果没有国家的积极

介入，渔民无法承受长达 7 年的法院诉讼，难以开展

持续数年的环境抗争。与其他众多海洋污染事件相

比，这是“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渔民环境抗争得

以成功的关键与核心。

其次，国家积极介入的主旨在于维护海洋生态

权益，渔民的权益维护并不是核心议题。“塔斯曼

海”轮溢油事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肇

事船只为马耳他籍油轮，其船东为英国公司，这是国

家积极介入的重要条件。正是借助这股“东风”，渔

民的环境抗争才获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在“索

赔—获赔”比例方面，1 500 余户渔民和养殖户仅仅

获得 1 700 万元赔偿，获赔金额远远低于其遭受的

损失，获赔率仅为 27. 3%。可见，渔民的弱势地位

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再次，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具有

选择性。在“塔斯曼海”轮溢油事件中，肇事油轮的

外籍属性是国家积极介入的重要基础。而这种情形

并非个案。2005 年，葡萄牙籍“阿提哥”号油轮在大

连新港发生触礁搁浅，导致原油泄漏。“当地政府

在第一时间帮助渔民取证”，大连海事法院积极助

力渔民索赔，“法院共立案 117 件，总标的额达 11. 6
亿元”。其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阿

提哥”号提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诉讼［20］。相比之

下，在大连“7. 16”事件中①，“养殖户发现大连市的

律师事务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声”，政府部门则“主

动站出来阻止渔民表达伸张自己的权益”［20］，因为

肇事者是大型央企中石油。同理，在蓬莱 19－3 溢

油事件中，国家海洋局的信息通报滞后，并由此受到

诸如“不作为”批判，甚至被相关律师以“行政不作

为”诉讼到人民法院。可见，当肇事方涉及中海油、
中石油等央企时，国家海洋局的介入表现出了不一

样的姿态———消极性以及消解性介入模式纷纷登

场。整体上看，在环境污染事件中，国家的积极介入

具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这种选择性导致这起被称作“开创了维护国家海洋

生态权益先例”中积累的索赔经验和运作机制在后

续的大型污染事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因

此，选择性介入模式并不能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最后，亟待以环境受损群体的权益为核心，建立

健全制度化的国家介入机制。在环境事件中，国家

积极介入的案例尚不多见，而国家介入的制度缺位

导致底层环境抗争困境重重，进而影响了社会稳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明确提出，要“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

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当前，亟待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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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10 年 7 月 16 日，大 连 新 港 附 近 的 输 油 管 道 发 生 爆 炸，

引发火灾，同时造成 大 量 原 油 泄 漏 入 海。此 次 溢 油 事 件 对 附 近

海域的生态系统造成 了 严 重 破 坏，并 导 致 从 事 海 洋 养 殖 的 渔 民

遭受严重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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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境受损群体权益为核心的国家介入机制，促使

国家介入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从制度层面维

护国家海洋生态权益和底层社会的切身利益，进而

奠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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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s Interest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JIN Hongna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category of interest play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ir classic works， Marx and Engels
express a series of interest viewpoints． For instance，they
believe that material benefit is the inherent power of all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Also they think that interest in
essence is a kind of social relation category． In the society
of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ed interest subject，
people should abide by Marx and Engels' interest ideas and
continue to deepen their interest theory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interest system which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interest
theory; enlightenment

Ｒoute and Inspiration of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YU
Hongjun，et al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is an organic part of
marxism theory system．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Marx's employ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the paper regard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 as the research basis and demonstrates two
dimensions which have impact on employment: one is capital
accumulation，technological progress，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increase，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oversupply，

and the other is two kinds of social production，namely，

industrial structur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demand． Then it decodes Marx's comment o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and post vacancy
and explores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mployment in
China，especially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Finally，built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and China's employment
practice，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new mechanism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labor market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problem．
Key words: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capit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market

From Struggle To Co-Construction: The Evaluative
Logic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Struggle /CHEN
Shaojun，et al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Facing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villagers of Gaolu community，J provinc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environmental struggle: individual struggle，

collective struggle， law-based resistance and
co-construction． Villagers struggle in a logical and rational
way in the game with H Steel Plant，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havioral strategy: rational appeal
( individual petition ) getting no response， facing with
aggravating pollution， collective protest， law-based
resistance and then co-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e
response strategies of H Steel Plants show that the company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tional economic entity． When
the villagers'; struggle has no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the
company turns a blind eye to the protest; when the villagers'
form collective protest，the company takes the strategy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villagers; finally，the company takes
the strategy of co-constructing with the community，

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villagers and avoiding direct
conflict． So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mpany takes the
“minimum cost-maximizing benefit” game strategy in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rmers'
environmental struggle; community-company co-construction

Subaltern Environmental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Intervention /CHEN Tao，et al(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cienc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ctive intervention，negative intervention and
dispelled intervention are three type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s of subaltern society，leading to
completely different results． As the first case of Chinese
marine pollution claims，“Tasman Sea”oil spill incident
created the precedent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marine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
of“Tasman Sea”oil spill，state's active intervention is the
key to subaltern success． Although the state's intervention
aims at 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 provides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channe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baltern，improves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 of verdict． In general，the select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leads to the insufficience of institutional
indemnification of interests safeguarding of subaltern
socie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subaltern
society's interests effectively and the benign running of the
society，the institutionalized intervention mechanism must

·09·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 spill incident; state intervene; environmental
action; selective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alized intervention

Contingency Inverse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Environmental Ｒesistance of Farmers
During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A Case Study of Q
Village /GAO Xinyu， et al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Many polluting enterprises move to rural areas
because of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thick
description to show the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of a
suburban village 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by a story． The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of grass-
rooted farmer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In
response to pollution， it discusses the environmental
contingency inverse movement launched by grass-rooted
groups，environmental NGO，media and central government
and explores the local experience of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of Chinese farmers． It is found tha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results in farmers'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which is caused by social structure，economic
system the change of value ideas and rational bewilderment
of enterprises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The
victory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subjects of inverse movement．
The farmers'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of suburban village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ontingent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large-scal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sistanc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contingency inverse movement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A Ｒesearch
Ｒeview /HONG Zhaoping ( Party School of SAT，Yangzhou
225007，China)

Abstract: Social networks play a unique role in the
mobilizing and participation of China's collective action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40-year research statu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actions，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networks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s，and the dynamic mechanism concerned．
Then，it shows the progressive research findings in the field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scope，innovativ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way of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cial networks; collective actions;
research review

A Study of Adverse Impacts of Unconventional
Insurance Products /YANG Bo (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been
creating unconventional insurance products． Although these
unconventional insurance products ar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short term，

the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ntire insurance industry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biased
beliefs，the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decision-making
function to analyze the impacts of these insurance products of
different ph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unconventional
insurance products weaken the essential functions of
insurance products and make the consumers misunderstand
these products． Then，on the basi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the data analysis，it is shown that the masses have
evident biased beliefs and are easy to have distorted
impression on the unconventional product．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to take serious attitude
toward creative products． At the same time，supervision
departm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providing appropriate guidance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Key words: biased beliefs; unconventional insurance
products; questionnaire survey

Sensitivity Test on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ight: An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hinese Data from 1986 to 2013 /ZHOU Yuan，et al
( 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emerging economies，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y have the tendency of intensive
flight in a short tim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a number of
predisposing factors，which can trigger the upheaval of the
domestic financial marke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ight，this paper
establishes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 model to test the
sensitivity of the scale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ight to the
change of factors． On the basis of the data from 1985 to
2013，the relevant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sca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urrency fluctuation rate of
ＲMB has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while
macro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and the size of bank
and trade credi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cale
of capital flight． In addition，the hysteresis of th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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